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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9屆第 3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全體

委員會議，邀本部就「校園毒品氾濫之成因與因應對策」提

出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。 

壹、 前言 

依據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98年及 103年進行之全國物質

使用調查結果，我國濫用藥物盛行率分別為 1.43%及 1.29%，

皆低於 UNODC(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)全球結果(3.3%-6.1%

、5.2%)。為有效嚇阻毒品氾濫問題，95年起，設置行政院

毒品防制會報，下設「拒毒預防組」、「緝毒合作組」、「防

毒監控組」、「毒品戒治組」四大組，本部為「防毒監控組」、

「毒品戒治組」主政單位，及「拒毒預防組」協辦單位，目

前係以跨部會合作方式，制定及推動反毒政策，並結合縣市

政府衛生局及毒品危害防制中心，於國內各鄉鎮角落推動反

毒策略，以期給與民眾一個健康無毒新生活。 

貳、 目前辦理情形 

一、 預防宣導方面 

(一) 結合跨部會推動預防宣導: 

與教育部及法務部合作，共同推動多元反毒教育計

畫，包含 102-103年「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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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」、104年「無毒有我 有我無毒」師資進階培訓課

程、105「前進社區」反毒師資社區巡講計畫及「無毒

有我 有我無毒」親子成長暨觀摩見習計畫等。並藉由

培訓更多反毒志工，共同建構社區防護網絡，防制藥

物濫用(毒品)危害。 

(二) 結合法人、民間團體、醫療機構等，辦理藥物濫用防制

宣導活動。強化民眾濫用藥物(毒品)危害知能，提升

藥物濫用(毒品)防制意念與運用拒絕技巧。 

(三) 建置「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/反毒資源館」網站，

以圖文並茂方式，讓民眾瀏覽最新的藥物濫用(毒品)

防制資源，包括單張、手冊、海報及多媒體影音等資

訊。 

(四) 編製危害宣導文宣，並分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各縣市衛

生局、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等機關或民間團體運用。並

將文宣資料公開於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「消費者專區\

反毒資源館」供民眾下載參考，另也提供法務部設置

之反毒大本營網站。 

(五) 辦理藥物濫用防制種子師資培訓，加強社區宣導量能，

以及社區藥師提供民眾就近之藥物濫用防制諮詢。 

(六) 運用各式媒體通路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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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利用民眾常接收資訊之管道，如報章、雜誌、廣播、

捷運或台鐵燈箱、公車車體、電影院、數位電視、網

路等，加強民眾對新興毒品危害的認知。 

2、 因應新興通訊媒體興起，製作防制成癮物質網路遊

戲、懶人包及影片，並藉由社群網站、部落客貼文、

上傳影音交流平台等網路擴散方式，深入青少年社交

網絡，提升年輕族群拒絕濫用藥物(毒品)之知能。 

3、 依據目前毒品氾濫現況，適時召開記者會與發布新聞

稿，教導民眾出入特定場所應自我保護外，亦提醒要

提高警覺，注意自身安全，拒絕來路不明的飲品包或

試喝包，如毒品常偽裝成「毒咖啡包」、「毒茶包」

及「毒奶茶包」等，避免掉入新興毒品之陷阱。 

二、 拒毒服務方面 

(一) 發現有兒少吸毒狀況時，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

障法（以下稱兒少法）第 53條規定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，主管機關受理通報後，接觸第第一級、第

二級毒品者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由司法單位處遇；接觸

第三級、第四級毒品者，在學學生由學校納入「春暉」

專案輔導；非在學之兒少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單

位提供兒少及其家長之輔導與服務。輔導無效再依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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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法處遇。 

(二) 本部為積極輔導地方政府強化好奇誤用第三級、第四級

毒品之非在學兒少的預防輔導工作，透過加強對藥物

的認知，學習辨識危險情境與練習拒絕的技巧，以提

升兒少的自主性與抗拒毒品誘惑的能力。105年地方政

府受理藥物濫用(毒品)兒少通報計 2,454名，其中由

社政單位追蹤輔導計 714名，至於施用第一級、第二

級毒品兒少，因屬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條之犯

罪行為，爰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處理。 

(三) 另為督導地方政府依兒少法第 43條、第 102條規定，

對藥物濫用(毒品)兒少家長實施親職教育輔導，以強

化對兒少身心健康照顧之責任，並藉由親職教育提升

家長支持及陪伴兒少拒毒、戒毒之能力，協助孩子早

日拒絕毒害，105年接受親職教育家長人數 956名。 

三、 藥癮戒治方面 

強化第二、三級毒品之藥癮治療。 

(一) 賡續加強藥癮醫療服務可近性，截至 106年 1月已指定

168家藥癮戒治機構，機構名單亦隨時更新於本部網

站。另已函請各地方政府衛生局輔導所轄醫療機構，

將青少年物質濫用諮詢、衛教或成癮門診等資訊，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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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於門診表或醫院網頁，俾利民眾運用。 

(二) 本部長期補助所屬草屯療養院發展藥癮者治療性社

區，102年因應青少年藥癮治療需求增加，辦理「藥癮

青少年治療性社區模式發展計畫」，近年亦以收治第

三級、第四級毒品施用個案為主，該院並已積極與少

年法院（庭）合作，受理毒品施用兒少之轉介與成癮

治療。 

(三) 於 103年試辦「非鴉片類藥癮者戒治醫療補助計畫」，

部分補助第二、三、四級毒癮個案成癮治療費用，藉

以降低就醫負擔，提升治療動機，104 年起擴大辦理，

並將每人每年補助上限，由 1萬元調升至 2萬 5,000

元，及請醫療機構視學校需要，入校對藥物濫用學生

提供諮商與藥癮醫療服務。104年及 105年各補助未成

年藥癮個案成癮醫療服務 98人及 211人。今（106）

年已再擴大辦理，並補助專責個管人力，以期建立並

落實個案管理機制，提升藥癮醫療品質及效益。 

(四) 積極結合民間資源，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藥癮者心理社會

復健工作計畫，並於 103年起增加補助短暫生活安置

之服務模式。近年積極鼓勵有能力承接兒少安置之機

構提出申請，提供心理輔導、技能訓練、就業媒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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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支持等服務，支持陪伴成癮兒少復歸社會。 

(五) 於今（106）年與法務部矯正署合作，由成癮醫療團隊

進入 2家少年輔育院對毒品濫用學生提供精神醫療、

藥癮衛教及心理治療等服務，以期對有毒品濫用問題

兒少即早介入。 

(六) 為系統性培育成癮防治人才，提高服務量能，於今（106）

年補助本部草屯療養院辦理成癮防治專業訓練計畫，

除培訓藥癮醫療專業人才外，亦協助代訓網絡處遇人

員（如矯正體系人員、毒防中心個管人員、民間團體

等），以提升網絡處遇品質。 

參、 未來工作重點 

一、 持續辦理藥物濫用(毒品)監測及危害宣導，開發相關教

材，提供各界參考運用，並藉由多元通路與各單位合

作，加大宣導層面，提升民眾拒毒技巧。 

二、 兒少藥物濫用(毒品)的問題，除強化專業人員訓練，提

升對兒少的輔導處遇外，並將強化對家長的親職教育，

提升家庭對兒少的保護教養功能。 

三、 持續協助各地方縣市政府結合民間團體共同發展「兒童

及少年藥物濫用社區預防方案」，運用新觀點與多元化

的輔導處遇模式，協助兒少遠離毒品。 



 8 

四、 賡續培植藥癮治療人力，提升藥癮醫療質、量，並協助

藥物濫用情形較嚴重或已有毒癮問題之青少年及早接

受專業藥癮醫療。 

肆、 結語 

毒品防制工作是跨領域、跨專業之網絡工作，非單一方式

或方法或部會可以解決，為保障民眾身心健康，免於毒害，本

部將持續與教育部、法務部等部會及民間機構合作，加強年輕

族群藥物濫用(毒品)危害與拒毒技巧之宣導，強化藥物濫用

(毒品)兒少及其家長親職教育之輔導工作，及加速藥癮醫療人

才的培訓與賡續擴大藥癮治療服務可近性及服務量，強化分流

處遇，以提升青少年藥(毒)癮戒治與輔導成效。共同防範毒品

氾濫為主要目標而努力。 

以上報告，敬請  各位委員指教，並祝主席、各位委員身體健

康，萬事如意，謝謝！ 


